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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使本校教師於線上同步教學期間保持應有品質，特訂定「文藻外語大學線

上同步教學品保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所謂「線上同步教學」係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

媒體，以即時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其教學平台可使用本校「雲端學園整合

之同步線上教學平台」，或以學校建議使用之同步線上教學平台。社交網路

平台可作為輔助前述教學平台之用，但不可取而代之。 

三、 教師於線上同步教學開始前，應將線上教學課程連結網址及注意事項張貼

於雲端學園課程公告內，同時透過轉寄功能，將公告訊息轉寄至學生之學校

電子信箱或教師因課程自設之網路社群。 

四、 教師於線上同步教學期間應開啟錄影，並於課後將錄影檔之讀取路徑上傳

至雲端學園課程公告內，以供學生複習之用。 

五、 線上同步教學進行過程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 應具備之教學方式： 

1. 師生互動或問答。 

2. 講解或討論。 

3. 給予學生反思、習作或回饋機制。 

4. 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開啟本身之鏡頭，並至少於師生互動及討論時

指定學生開啟鏡頭。 

5. 掌握學生出席狀況與使用線上同步教學軟體之順暢度。 

6. 線上同步教學期間應按規定點名，並依規定上傳學生勤缺紀錄。 

(二) 應避免之教學方式： 

1. 僅以網路社交平台交代學習任務卻無講授。 

2. 主要教學過程僅以播放影片代替。 

3. 螢幕畫面只有教材（課文）、且照本宣科而無講解或討論。 

六、 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應依本要點進行同步教

學之檢核，每位教師應提供二門課程錄影檔之讀取路徑予系（所）、中心助

理（若僅教授一門課程者，則提供二次課程錄影檔）。系（所）、中心主任得



安排委員於前述二門（二次）課程中挑選一門（一次）課程進行觀課，並於

觀課後二週內撰寫「文藻外語大學線上同步教學品質管理具體檢核指標」一

式二份（檢核指標內容如附件），一份回饋予授課教師，一份由系（所）、中

心會簽教務處及副校長後，各系（所）、中心自行存查。 

前項所稱之委員由該系（所）、中心之教師評審委員及課程規劃小組委員擔

任。 

教師未予提供錄影檔，將影響教師評鑑校級教學指標項目之評分。 

線上同步教學期間，教師連續二次遭家長或學生反映教學成效不佳時，該系

（所）、中心主任、院長或相關行政主管可逕行線上同步觀課，並做必要之

處置。 

七、 系（所）、中心得安排研習活動，觀摩線上同步教學優良教師之錄影檔並做

相關意見交流。 

八、 系（所）、中心得聘請一至二位教師為顧問，於全校線上同步教學實施前或

實施期間，提供教師諮詢。系（所）、中心主任可主動安排教師提出諮詢請

求，研討精進線上同步教學之能力與策略。 

顧問之服務時數得作為教師評鑑之系（所）、中心加分項目。 

九、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之題目，應包含線上同步教學之相關問題，一併列入成績

計算。 

十、 依「文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開授之課程亦受本要點之規範。教師

個別申請線上同步教學者，應依本要點另訂注意事項準用之。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藻外語大學線上同步教學品質管理具體檢核指標 

 

觀課之課程資訊 

科目名稱  開課班級  

任課老師  專/兼任  

 

一般檢核指標 

評量 

優良 通過 待改進 

一、課程整體概述  

1.1 教師能清楚介紹課程並掌握課程的內容。    

1.2 教師能掌握學生出席狀況*。    

1.3 已清楚陳述各種溝通管道方式，如線上討論、EMAIL 等。    

1.4 已清楚告知學生需要使用的線上教學平台*。    

1.5 教師已將教學平台的連結網址於上課 2 天之前，張貼於雲端學園公告

版*。 
   

1.6 課程內容以及教學活動的整體份量適當，符合學分數要求。    

1.7 課程設計有助於提高學生動機。    

二、學習目標 （能力）  

2.1 課程學習目標和課程內容是相符的*。    

2.2 學習後可獲得的知能是可觀察或測量的。    

2.3 已清楚告知學習目標或能力(例如:依照課程大綱規劃)，並在課程中

可明顯看到。 
  

 

2.4 學習活動與學習目標或能力是有關聯性。    

三、教材設計  

3.1 教材設計規劃來自於上述學習目標或能力*。    

3.2 課程所使用的教材與學習活動有相關性。    

3.3 基於學術倫理，課程所使用之教材已清楚標示來源出處及允許使用。    

3.4 課程上使用多元類型的教材。    

3.5 教師對教材的講解或說明是清楚的*。    

3.6 課程能清楚描述所提供的學習支援或提供相關連結。    

3.7 教師能提供充分的科目補充教材或外界網路資源。    

四、教學活動與學生互動及學習評量  



一般檢核指標 

評量 

優良 通過 待改進 

4.1 教學活動提供師生或學生間互動機會*。    

4.2 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參與及主動學習機會。    

4.3 評量可得知該課程堂學習目標或能力之最後成果。    

4.4 清楚要求與學生互動所需之設備(例如:Webcam、麥克風)，並於教學中 

使用*。 
   

4.5 課程的學習評量能配合教學目標與教材內容。    

4.6 教師能提供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例如線上測驗或評量活動。    

4.7 教師能提供課程討論區(例如: 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 等 

    的 message board)，並適時回應學生的問題。 
   

五、可及性與實用性  

5.1 課程提供文件、影像檔、網頁等便於取得資訊，以符合不同學生的需

求。 
   

5.2 課程提供多媒體內容的替代方式，以符合不同學生的需求。    

5.3 課程的多媒體資訊容易使用。    

5.4 教師清楚提供可獲得此課程錄影檔的路徑資訊*。    

 

觀課委員簽名欄 

觀課委員簽名 
 

 

 

說明： 

1. 此檢核指標係依據「文藻外語大學線上同步教學品保作業要點」辦理，基本理念是確保線

上同步課程之品質。 

2. 有「*」號之檢核指標為必通過之項目，若有待改進之情形，該教師需要依「文藻外語大學

改進教師教學成效輔導要點」辦理，並做必要之處置。 

3. 檢核評量方式 

(1) 依檢核結果共分三等級 

「優  良」﹕代表所檢核的教學行為在教學中有充足的呈現。 

「通  過」﹕代表所檢核的教學行為在教學中有基本的呈現。 

「待改進」﹕代表所檢核的教學行為在教學中沒有呈現。 

(2) 各等級標準如下表﹕ 

等  級 達成條件 

優  良 觀課委員勾選結果為： 

「優良」項目數累積達 14 項(含)以上(亦即 50%以上項目) 

 29 項檢核重點中，無任一項被評為「待改進」 

通  過 觀課委員勾選結果為： 

「通過」或「優良」項目數達 20 項(含)以上(亦即 70%以上項

目) 

 五大項檢核基準中，無任一大項之檢核標準全被評為「待改

進」者。 

待改進 有任一之*號之檢核標準未通過。 

不符合上述條件者。 

4. 檢核結果未通過者，依「文藻外語大學改進教師教學成效輔導要點」辦理。 


